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奶类及奶制品类产品配送服务项目市场调研需求
1、 项目概况
1. 项目预算：90万元（30万元/年）
2. 服务期：3年，服务合同一年一签。每年对该成交供应商的供货品质以及服务质量等内容进行综合考核(考核标准见附件1)，如考核不合格的，将视为成交人违约，院方有权终止合同。
2、 采购品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奶类及奶制品类产品配送服务需求报价表

	供应商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单位
	报价（元）

	1
	皇氏摩拉菲尔醇养酸牛奶
	205g*12
	件
	

	2
	皇氏利乐苗条AD奶
	200ml*15
	件
	

	3
	皇氏利乐苗条铁锌
	200ml*15
	件
	

	4
	皇氏高钙奶
	250ml*12
	件
	

	5
	皇氏利乐苗条高钙奶
	200ml*15
	件
	

	6
	皇氏上思纯牛奶
	200ml*15
	件
	

	7
	皇氏爱特浓浓缩牛奶
	250ml*12
	件
	

	8
	皇氏一只水牛纯奶
	200ml*10
	件
	

	9
	皇氏一只水牛高钙牛奶
	200ml*10
	件
	

	10
	皇氏一只水牛水牛纯牛奶
	200ml*10
	件
	

	11
	皇氏摩拉菲尔原味水牛奶
	250ml*12
	件
	

	12
	皇氏摩拉菲尔清养水牛奶
	250ml*12
	件
	

	13
	皇氏水牛高钙奶
	250ml*12
	件
	

	14
	皇氏水牛酪乳
	200ml*10
	件
	

	15
	皇氏浓醇牛奶
	200ml*12
	件
	

	16
	皇氏水牛纯牛奶
	200ml*12
	件
	

	17
	皇氏茉莉花纯牛奶
	200ml*12
	件
	

	18
	皇氏有机纯牛奶
	200ml*12
	件
	

	19
	皇氏皇品乳
	236ml*6
	件
	

	20
	皇氏咕嘟畅乳酸菌饮品
	360ml*12
	件
	

	21
	皇氏饭不着酸奶黄桃味
	150g*6
	件
	

	22
	皇氏饭不着酸奶桑葚蓝莓味
	150g*6
	件
	

	23
	皇氏爱壳红枣酸奶
	180g*16
	件
	

	24
	皇氏爱壳原味酸奶
	180g*16
	件
	

	25
	皇氏爱壳包爱特浓酸牛奶
	180g*16
	件
	

	26
	皇氏老酸奶
	150g*6
	件
	

	27
	皇氏裸酸奶
	236ml*12
	件
	

	28
	皇氏爱特浓浓缩鲜奶
	950ml*6
	件
	

	29
	皇氏秒秒鲜牛乳
	180ml*6
	件
	

	30
	皇氏小爱酸奶冰激凌香草味
	180g*6
	件
	

	31
	皇氏小爱酸奶青柠海盐味
	180g*6
	件
	

	32
	皇氏小爱酸奶原味
	180g*6
	件
	

	33
	皇氏小爱酸奶百香果味
	180g*6
	件
	

	34
	皇氏桂味荔枝水牛酸奶
	180g*12
	件
	

	35
	皇氏酸嘢水牛酸奶
	180g*12
	件
	

	36
	皇氏公文包水牛酸奶
	180g*12
	件
	

	37
	皇氏水牛鲜牛奶
	260ml*12
	件
	

	38
	皇氏水牛鲜牛奶
	450ml*12
	件
	

	39
	皇氏水牛100%水牛乳
	150ml*6
	件
	

	40
	君乐宝简醇0蔗糖酸奶
	200g*12
	件
	

	41
	君乐宝简醇0蔗糖酸奶
	180g*12
	件
	

	42
	君乐宝简醇0蔗糖燕麦酸奶
	230g*24
	件
	

	43
	君乐宝简醇0蔗糖原味酸奶
	230g*24
	件
	

	44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原味
	300g*24
	件
	

	45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苹果味
	300g*24
	件
	

	46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盐花芝士味
	300g*24
	件
	

	47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桂花味
	300g*24
	件
	

	48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白桃燕麦味
	300g*24
	件
	

	49
	君乐宝简醇0蔗糖风味酸牛奶
	950g*6
	件
	

	50
	君乐宝奶皮子酸奶酪
	120g*24
	件
	

	51
	君乐宝纯享果蔬沙拉风味酸牛奶（羽衣甘蓝）杯
	300g*24
	件
	

	52
	君乐宝简醇0蔗糖青柠油柑酸牛奶
	230g*24
	件
	

	53
	君乐宝简醇0蔗糖西柚脐橙酸牛奶
	230g*24
	件
	

	54
	君乐宝简醇0蔗糖牛油果羽衣甘蓝酸牛奶
	230g*24
	件
	

	55
	君乐宝纯享果蔬沙拉风味酸牛奶（红甜菜）杯
	300g*24
	件
	

	56
	君乐宝简醇0蔗糖凝固酪乳
	420g*12
	件
	

	57
	君乐宝纯享益生菌发酵乳白桃燕麦味
	300g*24
	件
	

	58
	君乐宝简醇0蔗糖风味酸牛奶
	760g*12
	件
	

	59
	君乐宝简醇风味发酵乳PET大瓶
	1kg*9
	件
	

	60
	君乐宝简醇酸牛奶利乐冠（礼品装）
	200g*10
	件
	

	61
	君乐宝简醇0蔗糖风味酸牛奶（牛油果藜麦爆珠）
	200ml*10
	件
	

	62
	君乐宝简醇0蔗糖酸牛奶（利乐钻）
	200ml*12
	件
	

	63
	君乐宝悦鲜活A2鲜牛奶
	260ml*25
	件
	

	64
	君乐宝悦鲜活A2鲜牛奶
	450ml*15
	件
	

	65
	君乐宝悦鲜活鲜牛奶
	450ml*15
	件
	

	66
	君乐宝悦鲜活鲜牛奶
	250ml*25
	件
	

	67
	君乐宝简醇酸奶利乐冠（礼品装）
	200g*10
	件
	

	68
	君乐宝优佳牧场纯牛奶
	250ml*12
	件
	

	69
	蒙牛特仑苏纯奶
	250ml*12
	件
	

	70
	蒙牛特仑苏有机纯奶（梦幻盖）
	250ml*12
	件
	

	71
	蒙牛特仑苏低脂牛奶
	250ml*12
	件
	

	72
	蒙牛纯牛奶
	250ml*24
	件
	

	73
	百菲酪水牛原味酸奶
	168g
	袋
	

	74
	百菲酪水牛高钙奶
	200ml*12
	件
	

	75
	百菲酪水牛纯牛奶
	200ml*12
	件
	

	76
	伊利安慕希希腊风味酸奶原味
	230g*10
	件
	

	77
	伊利安慕希希腊风味酸奶黄桃味
	200g*10
	件
	

	78
	伊利金典纯奶
	250ml*12
	件
	

	79
	伊利金典有机纯牛奶（梦幻盖）
	250ml*12
	件
	

	80
	伊利高钙奶
	250ml*24
	件
	

	81
	伊利纯牛奶
	250ml*24
	件
	

	82
	伊利舒化低脂型无乳糖牛奶
	250ml*12
	件
	

	83
	清蓝生椰牛乳
	380ml*15
	件
	

	84
	清蓝生椰马蹄
	380ml*15
	件
	

	85
	清蓝椰子水
	380ml*15
	件
	

	86
	清蓝杨枝甘露
	380ml*15
	件
	

	87
	清蓝生椰牛乳
	1.25L*6
	件
	

	88
	清蓝椰子水
	1.25L*6
	件
	

	89
	清蓝牛油果生牛乳
	380ml*15
	件
	

	90
	清蓝西梅生牛乳
	380ml*15
	件
	

	91
	清蓝榴莲生牛乳
	380ml*15
	件
	

	...
	
	
	
	


注：报价清单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上表中品目。
二、资格要求
1、 供应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及食品经营许可证。
（3）食品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供应产品的质量要求
1.总体要求：确保食材无毒、无害、无污染，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农产品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安全、卫生和动植物检验、检疫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奶类及奶制品产品质量要求
2.1符合国家标准：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如GB 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22388-2008《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JJF 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测规则》、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
2.2质量检测：成交后须按院方要求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并每半年提供具有CMA标识的检验报告。
2.3包装与标签：包装应完好无损，标识清晰，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等信息。
2.4感官要求：产品外观正常，无异物、无变质、无异味。
3.若出现质量问题或保质期不足的情况，院方有权拒绝接受所提供的物品或食品。若因食品质量引起食物中毒（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卫生防疫部门鉴定），成交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院方有权取消成交人的供货资格，终止合同。
四、食品配送便利性及相关配送要求
1.成交人收到院方订单30 分钟内确认订单可行性，包括库存、数量及送达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内送达；临时订单需在 2 小时内响应并送达。因交通、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误除外。
2.成交人每次供货时，应向院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货物清单（出库单）和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票据。
3.数量要求：保证配送产品的品种及数量的准确性，以院方的验收数量为准，每次根据院方的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订购品种、数量后，按时运送物品到指定地点，成交人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售价及总金额的商品送货清单，成交人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成交人持一份，院方持二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4.院方对应急食品及政府扶贫农副产品采购有自主权，院方有权直接采购，不受成交人和本项目制约。
5.运输要求：成交人要有不少于1辆配送车辆保障院方的货物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需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6.成交人所报的货品价格均包含了货物、包装、运输、保险、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成交人不得以开具发票等手续为由再向院方申请款项。
7.最终提供货品品类和数量以院方提前通知为准。院方有权对供货清单（含货品品类、数量等）做适当修改调整。
8.成交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院方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成交人。因成交人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院方要求推迟的除外），院方有权自行采购，并由成交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9.成交人不得变更供货清单，应严格按需求文件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10.成交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内保证对院方的货物供应，在供应的食材、食品出现明显问题时，院方有权对所供货物进行抽检，并交予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11.成交人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发生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变质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供应方责任，成交人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包括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约责任
1. 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院方已确定的供应品目，应严格按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品相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人支付该笔订单金额10%的违约金。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2. 成交供应商不能满足供货要求时，应提前1个月通知院方，院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
3. 成交供应商未能按院方要求时间交货，每延迟半小时按照当笔订单总金额的千分之三向院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1小时的，院方有权选择拒收；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4. 成交供应商提供食材与院方要求种类、品质不符品种，成交供应商应在1小时内将不符品种予以替换，逾期未替换或替换后仍无法通过院方验货的，或者逾期交货超过1小时的，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院方规定时间内支付相当于该批不符品种订货价款3倍的违约金，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发生上述情形累计超过3次，或者成交供应商拒不支付违约金的，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如因成交供应商未按时供货导致院方开餐延误甚至停餐等），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5. 供应商一旦成交，承诺的下浮价在合同服务期内不得变更，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 成交供应商安排专人负责院方采购事宜，成交供应商提供全天候24小时服务。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应提前通知院方，因怠于通知导致院方与其联络不畅或者迟延履行合同的，属违约行为，如影响或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4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引发媒体广泛报道、社会舆论强烈关注，严重损害院方信誉或公共利益的）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7. 成交供应商应每日对所提供的服务车辆使用情况及安全状况进行排查，确保院方所采购的产品物资在规定时间正常交货，因成交供应商车辆情况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8. 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成交项目转包、分包，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 服务期限内，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终止其配送资格。
(1)严重违法违规，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其他部门处罚的；
(2)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被监察、审计、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查实的；
(3)因食品原材料问题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不良后果的；
(4)被食品药品监督局、农业局抽检食品原材料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5)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
(6)存在严重短斤缺两行为的。
10. 院方有权从任一笔应付采购款中直接扣除成交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或应承担的其他赔偿费用。
五、定价、结算方式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
1.1货物、服务费用；
1.2报价需包含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费用；
1.3报价需包含购置、检验、分拣、包装、运输、仓储、装卸、配送、搬运、检验检测、售后服务、雇员费用、管理费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
2.结算方式：
院方通过本合同列明的公对公账户向成交方转账，院方对采购品目数量最终以实际购买的经双方验收确认的种类及数量进行结算（按月支付一次）。成交方必须每月10日前向院方提供详细的物品销售清单，经与院方的收货凭证核对无误院方签字确认后，由成交方按当次结算的实收金额出具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发票清单与入库单据相符，作为院方付款依据，否则院方有权拒绝付款而不构成违约。院方收到发票后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货款。成交方未开具合法有效的对应金额的发票的，院方有权不支付相应款项。
[bookmark: _GoBack]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奶类及奶制品类产品配送服务管理质量考评办法
为规范营养科食材配送供应商服务行为，保障供货质量、时效及服务水平，明确供应商服务责任，在服务期内合同续签决策提供客观、公正、可量化的依据，推动供应商提升服务质量，实现供需双方长期稳定合作，特制定本办法。
1、 考评小组
组·长:营养科分管院领导
副组长:营养科负责人。
成·员:营养科成员
2、 考核周期
每两个月考核1次。
3、 考核对象
各类食材配送服务成交供应商。
4、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见附件1
5、 考核结果
1. 考核总分≥90分，予续签；
2. 70分≤考核总分＜90分，限期15天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续签，整改不合格不予续签；
3. 考核总分＜60分或触发“一票否决项”，院方有权直接终止合作并不予续签。


附件1：考核评分表
	考核
项目
	考核指标及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一、质量与安全
	1.产品合规性（10分）
	1.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具备完整的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资质文件；2.无过期、变质、破损、假冒伪劣产品；3.产品标识、规格、成分等信息完整准确。
	

	
	2.保质期管理（15分）
	送货时生产日期不新鲜或保质期剩余不足1/3（双方约定除外），每批次扣3分；收到过期产品，此项全扣（15分）。
	

	
	3.感官与包装（10分）
	产品外包装破损、漏气、变形、锈罐（罐头类）等，每项扣2分；出现异味、杂质，每项扣5分。
	

	二、供货与物流
	1.到货准时率（10分）
	未按规定时间送达，导致断货的，每次扣3分。紧急订货不配合的，每次扣2分。
	

	
	2.数量准确率（20分）
	严格按照合同采购品目供货，若送货数量与订单不符，少送或多送与订单不符的产品等，造成退单麻烦的，每次扣5分。
	

	
	3.退换货处理（10分）
	1.对质量问题、滞销品、破损、错发产品，接到申请后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完成退换货及补货；2.退换货流程规范，无推诿、拖延情况。
	

	三、服务与售后
	1.问题响应（10分）
	院方提出咨询、投诉或对账要求，24小时内无响应或推诿的，每次扣2分。
	

	
	2.单据规范（5分）
	送货单、发票、入库单数据错误或信息不全，导致财务无法入账的，每次扣1分。
	

	
	3.人员对接（5分）
	业务人员变动未及时通知，导致工作脱节的，每次扣1分；送货人员态度不配合院方进行盘点、摆货等每次扣2分。
	

	四、价格与成本
	1.价格稳定（5分）
	严格执行合同规定价格，调价需按合同约定提前书面申请并提供依据（如厂家调价函）。未经同意擅自调价，每次扣5分。
	

	一票否决项
	发生以下任一情况，院方有权直接终止合作并不予续签：
1. 有假冒伪劣或质量不合格产品
2. 有商业贿赂行为或诚信问题。
3. 考核不达标。
4. 未经许可将业务转包。
5. 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或重大负面舆情。
	-

	总分
	





